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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市場與政策第十六次上課記錄 
時間：2008/6/09(一) 14：00 到 17：00 
主持人：張金鶚老師 
地點：政大貓空大茶壺茶樓 
記錄：陳佳甫 
出席：郭冠宏、賴炳樹、林佑儒、陳妍如、許淑媛、劉永淳、陳佳甫 

上課紀綠及討論： 
一、教學內容介紹 

 青年安家計畫 
 大漲小回的迷思 
 農村再生條例 
 永續住宅 

 
二、上課紀錄： 

 青年安家計畫 

老師：各位看看青年優惠房貸條件與內容，(詳見附件)。根據營建署粗估的申請

人數，以所得 50%以下當補助的門檻合理嗎？依照這樣的估計一年約有四

萬戶，一年一戶利息上的補助約 67000 元，總計到民國 101 年，國家要

花 190 億元。 
  從過去的優惠房貸申請狀況來看，租金補貼較多人申請達計劃戶數的

100%反觀申請優惠房貸購屋的金額只有計劃戶數的 6.81%，顯然購屋補

助太過多，而租屋太少。 
 以往的優惠房貸，對於弱勢補助每年每戶一萬到兩萬，現在這個計畫對

青年每年每戶補助約六萬元，許多問題必須要討論。 
1.如何定義青年與新婚年齡以及收入的門檻要多少？ 
2.眾多符合條件的人中，如何排點順序，誰可優先申請？ 
3.如果未來升息，要不要議定補助利率的上限？ 
4.購屋的房屋類型，坪數限制以及金額要不要限制。 
5.投資客會採取怎樣的行動，如果明年一月一號開始實施，許多等貸優惠

房的青年就會延後到明年購屋，投資客會不會現在買，明年再賣？何時進

場？會不會引起投資炒作。 
6.建商何時會推案？必須考慮兩百萬優惠房貸人會買怎樣的房子？從現

在去看未來。投資客到底何時會進場？ 
冠宏：我覺得這樣政策的推行，可能會讓台北市的房市泡沫更加嚴重。 
老師：是的，政府不應該介入市場，此舉必然是火上加油，特別是對金融機構的

影響最大，因為政策性的放款，將會導致許多人過度負擔去買房子，後續

的違約率會增加，最後在市場上，得利者是建商，如果造成泡沫的破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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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會變成是受害者。 
冠宏：政府是不是應該去想想看，青年要的到底是什麼？想什麼？現在是不是推

出的時機？應該了解之後再行動。 
老師：現在時機不對，在景氣相對的高點推出這樣的政策，我認為年輕人不應該

太早買房子。政府介入市場不當，將政府的偏好加在人們身上不是很好的

做法。 
永淳：我覺得政府不應該只鼓勵青年買房子，光是鼓勵購買沒辦法穩定市場，而

且各地區的行情不一，台北跟雲林的房價相差七八倍，這樣大的差距，應

該要公佈，做為年輕人的購屋參考。另外，此項政策其實也有他的好意，

政府同時考慮了社會的發展，現在年輕人越來越晚結婚生子，而且生育率

越來越低，優惠房貸幫助他們能夠早點成家立業，也是有好處的。 
老師：年輕人會感謝政府推出這樣的政策，但是年輕人中，也有所得上的差距，

對於本來就有能力去買房子的人，此舉是錦上添花，但是對沒錢購屋的人

能否雪中送炭，大家認為這樣的政策對誰會比較好？我覺得對雪中送炭的

人不好，因為他們本來就無力購屋，兩百萬反讓他們多了房貸的壓力。 
炳樹：我之前看到優惠房貸附加都市更新的條件，如果考慮都市更新是不是會讓

市場更健全，這樣政策也比較少負面影響。 
冠宏：還有區域不均的問題，在台北房價很貴，台北也是購屋負擔最高的地區。

但是在其他地區的人，這兩百萬對他們就可以買一戶小公寓了。 
老師：有人說過這項政策對中南部的受益比較大，利多可說是南多於北，現在的

問題是，這項政策是為了兌現選舉時所開的支票，而且也宣布要推行這樣

的政策，不過政策確實有很多問題，必須要修正，現在要如何給政府下台

階，去修改這項政策。我認為把申請條件嚴謹些，是一的不錯的方式。 
老師：齊頭式的公平是不是公平？只考慮所得 50%以下，而不考慮負擔能力這樣

好不好？ 
淑媛：政府可以制定下限嗎？ 
老師：除了排富條款之外，也必須定排人頭條款，還有排除無力購屋者的條款。 
冠宏：那對於真的有需要的人，要怎麼辦呢？ 
老師：排除無力購屋者的目標，是為了他們好，以免他們必成屋奴。 
炳樹：如果真的變成屋奴，可不可以申請國賠？ 
冠宏：政府介入真的會扭曲市場。 
老師：讓政府有台階下，想想這政策的優缺點。 

 

 農村再生條例 

冠宏：這項政策的前身是「農村改建條例」不同於以往的改建條例，這項政策著

重在農村公設與景觀的改善。目前的政策概述如下： 
1.農村公設共補助 200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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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宅農舍每戶六萬塊，還有 20 萬元的利息補助。 
3.在高鐵站區 1500m 以內優先開發，建立農園住宅。 

冠宏：條文的架構以及重點如架構如下： 
1.整合農村建設：農村的定義排除都市計畫區的農地，為六十戶以上或人

口兩百人以上的既有聚落。得由地方政府推行農村計畫，或農村自己組成

在農村生組織提案。 
2.排貧民條款：類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不願配合之農戶或是不改善

農舍環境的家戶，可以強制驅離。 
3.以徵收方式為主：與農改建條例方式相同，主要的手段仍是徵收，但發

還給農民的土地比例比區段徵收或是農村改建條例的更少。 
老師：過去，經建會為了針對都是地區過高的房價而推動了田園社區的想法，民

進黨提出，1000 億的農村改建計畫，將農地變成建地，農村改建為田園

社區的政策。目前的核心是，十年內花兩千億來美化農村社區，只有美化

社區但居住品質是否也有改善？現在又要徵收農民過半坪數的土地，另

外，對於年輕人而言，是否會再回到農村工作，台灣農業的明天在哪裡？ 
妍如：我認為農地釋出應該要擇地釋出，不可以全面的釋出。 
老師：我贊成這樣說法，可以看到目前台灣很多非法的農地釋出，與其非法的釋

出，為何不合理的管理？農地的釋出，不應該變成是意識形態之爭。如果

要維持生態的永續，就把不能開發的土地，生態敏感地劃分出去，面對目

前過高的房價，以及非法的釋出，不如選擇土地合理的開發，至少可以先

開放一個地區當作實驗。 
冠宏：據我所知，很多建商早就蒐購了都市周邊的農地，等著開發成為建地。 
佳甫：北部地區有這個問題，但是中南部地區，都市內的未開發的建地很多，這

樣的政策是否應該有地區上的差異？家裡務農，對於農村再生條例，我認

為並沒有對農民的生活改善，改善農村收入他們自然就會改善自己所居住

的環境。 
佑儒：農村改建有許多地方官與立委的介入，我們家附近在農地中間，就蓋起了

一間餐廳，對於附近的環境衝擊很大，影響到周遭住家的生活，照理說應

該有回饋金，但是我們卻沒有收到。有可能是違規的建築，但是有民意代

表撐腰，沒人敢說話。 
老師：回饋金與農村再生補貼，要如何到地方，這中間確實有很多問題，面對這

樣違規的開發，不如合理的開放並管制。 
炳樹：農村再生與更新的定義不同，「農村再生」是軟體上的改進，「農村更新」 

是硬體上的改變，不論是怎樣的改進，政府應該鼓勵產業升級，解決菜蟲

的問題，才能根本改善農村。 

老師：農村應該要怎麼樣才能改善？怎麼吸引年輕人下鄉，回去農村？台灣需要

農地與農民？這些都要靠教育，希望在你們身上。我們這門課從環境、文

化、社會、市場、經濟、建築…的角度去討論住宅問題，希望各為將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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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廣的角度去看住宅問題，並且未來可以一個找到『好房子』。 

照片回顧 

 
抵達大茶壺茶館 

 
這可是天下第一壺阿! 

 
還在下大雨，天空霧濛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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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點了桂花烏龍茶 

 

泡麵滿載而歸阿!笑呵呵 

 

上課囉，全員到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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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茶小妹 

 
侃侃而談的永純 

 
專業的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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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樹學長專心的微笑 

 
沉思的妍如，我思故我在 

 
阿~好茶 


